
信息披露

2022/5/21

星期六

B111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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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寮步镇莞深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2、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召集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崇恩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3人， 代表股份729,674,25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1936%。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725,849,09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9.8256%。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3,825,1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0%。

（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即，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3,831,6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6,500股；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

3,825,1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0%。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729,606,853 99.9908% 41,700 0.0057% 25,700 0.0035%

其中：中小股东 3,764,259 98.2410% 41,700 1.0883% 25,700 0.6707%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729,606,853 99.9908% 41,700 0.0057% 25,700 0.0035%

其中：中小股东 3,764,259 98.2410% 41,700 1.0883% 25,700 0.6707%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729,608,853 99.9910% 41,700 0.0057% 23,700 0.0032%

其中：中小股东 3,766,259 98.2932% 41,700 1.0883% 23,700 0.6185%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729,574,453 99.9863% 99,700 0.0137% 10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3,731,859 97.3954% 99,700 2.6020% 100 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5、《〈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729,608,853 99.9910% 41,700 0.0057% 23,700 0.0032%

其中：中小股东 3,766,259 98.2932% 41,700 1.0883% 23,700 0.6185%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729,630,453 99.9940% 43,700 0.0060% 10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3,787,859 98.8569% 43,700 1.1405% 100 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7、《公司“十四五” 战略规划纲要》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729,632,453 99.9943% 41,700 0.0057% 10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3,789,859 98.9091% 41,700 1.0883% 100 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8、《公司2022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股东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东 729,630,453 99.9940% 43,700 0.0060% 10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 3,787,859 98.8569% 43,700 1.1405% 100 0.002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金莎、黄吴涵馨

3、律师鉴证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和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及决议事项等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东莞控股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控股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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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0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

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2022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金牛区盛业路66号107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虎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计20名，代表股份93,960,49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719%。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 14名，代表股份1,394,0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70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7名，代表股份92,626,4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4.530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13名，代表股份1,334,0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414%。

2、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授信项下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93,366,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77%；反对594,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陈玉立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93,371,8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36%；反对588,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05,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7785%；反对58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22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陈玉立女士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董事会 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樊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93,371,8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36%；反对588,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05,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7785%；反对588,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22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樊勇先生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亚新、向芝薇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康达股会字【2022】第0340号）。

特此公告。

成都天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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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2年4月30日、2022年5月1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21年

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

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秦英林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

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至2022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南阳市卧龙区龙升工业园区牧原会议室。

5、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4名，代表199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162,939,44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9.4305％。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名，代表47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872,336,24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3.9702％；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2名，代表152名股东，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290,603,2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03％。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9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04,091,7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713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王静迪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视频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517,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7％；反对296,50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94％；弃权125,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0％。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2021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517,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7％；反对296,40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94％；弃权125,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0％。

（三）《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516,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6％；反对296,40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94％；弃权126,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0％。

（四）《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516,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6％；反对297,50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94％；弃权125,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0％。

（五）《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92,316,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7672％；反对70,122,74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2170％； 弃权500,6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六）《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831,2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6％；反对54,46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7％；弃权53,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3,983,5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44％；反对54,4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9％； 弃权53,7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77％。

（七）《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2,571,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22％；反对243,22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1,813,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195％；反对243,2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8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八）《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55,098,9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23％；反对242,5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3,849,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202％；反对242,5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九）《关于聘任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33,452,3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0677％；反对29,359,22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82％； 弃权127,82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74,604,6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0.3032％；反对29,359,22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547％；弃权127,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20％。

（十）《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516,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66％；反对297,50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94％；弃权125,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3,668,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608％；反对297,50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78％； 弃权125,7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413％。

（十一）《独立董事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8,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反对88,110,58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 弃权500,7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十二）《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9,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反对88,109,48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 弃权500,7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十三）《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9,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反对88,109,58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 弃权500,6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十四）《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8,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反对88,110,58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 弃权500,6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十五）《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07,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78％；反对88,130,80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64％； 弃权500,7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十六）《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8,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反对88,110,68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 弃权500,6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十七）《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9,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反对88,109,48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 弃权500,6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十八）《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8,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反对88,110,68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 弃权500,6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十九）《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2,846,6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516％；反对89,457,193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283％； 弃权635,6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201％。

（二十）《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8,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反对88,110,58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 弃权500,7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二十一）《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9,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反对88,109,48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 弃权500,7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二十二）《监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情况：同意3,074,328,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85％；反对88,110,68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57％； 弃权500,6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55,755,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6113％；反对106,683,26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3729％； 弃权500,7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6,907,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7527％；反对106,683,2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5.0826％；弃权500,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47％。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四）《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162,830,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66％；反对108,56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4％；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03,983,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643％；反对108,56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57％； 弃权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二十五）《关于调整向关联股东借款相关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9,693,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349％；反对3,226,446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65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533,4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237％；反对3,226,446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76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二十六）《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原料采购货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074,363,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1996％；反对88,075,58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846％； 弃权500,74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5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5,515,4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0.8718％；反对88,075,58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9635％；弃权500,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47％。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叶剑飞、王静迪律师视频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五、 备查文件

1、《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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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将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所获授的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21,542股。本次回购计划

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变更为5,321,760,424元。

注：因公司“牧原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以上变更后的公司股本以2022年4月28日股本情况为基础。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

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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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秦英林先生的通知，获悉秦英林先生将所持有本公

司的部分股权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秦英林 是

10,350,

000股

0.50% 0.19% 否 否

2022-5-1

8

2023-5-1

8

山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融资

秦英林 是

66,000,

000股

3.16% 1.24% 否 否

2022-5-1

9

2023-4-6

华泰证券

（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融资

注：因公司“牧原转债”处于转股期，总股本持续变化，本公告中的股份比例按照2022年5月19日公司总股本5,322,083,

560股计算。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秦英林

2,086,287,

906

39.20%

186,410,

000

262,760,

000

12.59% 4.94% 0 - 0 -

牧原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684,812,822 12.87%

147,889,

400

147,889,

400

21.60% 2.78% 0 - 0 -

钱瑛 64,445,240 1.21% 0 0 0 0 0 - 0 -

合计

2,835,545,

968

53.28%

334,299,

400

410,649,

400

14.48% 7.72% 0 - 0 -

注：因四舍五入，上述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三、 其他说明

上述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股东将采取补充质押、

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四、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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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

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共山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29人，代表股份数为2,087,243,1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677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数为1,798,172,1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30.736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数289,071,0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411％。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289,071,051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4.941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289,071,0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411％。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086,954,39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99.9862％；反对288,30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0.0138％； 弃权500股， 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了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4月30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独立董事 2021年度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086,954,59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99.9862％；反对288,30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0.0138％； 弃权300股， 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086,954,59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99.9862％；反对288,30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0.0138％； 弃权300股， 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086,954,59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99.9862％；反对288,30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0.0138％； 弃权300股， 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2,086,762,99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99.9770％；反对359,70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0.0172％； 弃权120,500股， 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5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590,8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39％；反对35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244％； 弃权120,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7％。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2,086,704,29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99.9742％；反对538,40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0.0258％； 弃权500股， 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532,1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6％；反对538,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86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7、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028,892,775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97.2044％；反对58,349,921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2.7955％； 弃权500股， 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0,720,6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145％；反对58,349,9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1853％； 弃权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控股股东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江苏协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项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8,782,251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

份的99.9001％；反对288,30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997％；弃权50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0.000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782,2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1％；反对28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97％；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086,954,39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99.9862％；反对288,30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

的0.0138％； 弃权500股， 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8,782,2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1％；反对28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97％；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10、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084,119,59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99.8503％；反对3,123,100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

份的0.1496％； 弃权500股， 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5,947,4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94％；反对3,12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804％；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王明曦律师、杨博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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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与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彩虹新能源”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基于双方自 2014�年以来的良好合作基础，为充分发挥双方

各自资源优势，促进双方的进一步共同发展，提升双方在各自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协议约定于2022年5月至2024年4月期间，公司向彩虹新能源采购光伏玻璃，合作总金额预计为

人民币20.21亿元。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1、公司名称：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仝小飞

3、注册资本：17632.207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0日

5、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彩虹路1号院内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玻璃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矿物洗选加工；选矿；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发电业务、输

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7、股东结构：彩虹集团有限公司为彩虹新能源控股股东。

8、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彩虹新能源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9、履约能力分析

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大型央企中国电子彩虹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 于2004年

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HK0438� )。 彩虹新能源现有4家控股子公司，并在咸阳、合肥、延安、

上饶设有产业基地，彩虹新能源专业从事新能源光伏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与全球主要光伏组件生

产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光伏玻璃产品、技术及服务。 彩虹新能源经营状况和财

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经查询，彩虹新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采购方（甲方）：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货方（乙方）：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战略合作规划

1、平等互利，实现双赢。 双方互视对方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就甲方采购乙方产品和服务展开平等

互利的合作，双方实现互惠共赢。

2、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共同有效推进依据本协议所达成的合作项目，共同处理合作进程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3、优先采购、优先供应。

甲方针对产品的需求，在本协议合作期限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从乙方处采购产品。 乙方在本协议

约定的采购数量范围内，根据甲方的采购需求，优先向甲方供应产品。

（三）业务合作内容

1、战略合作时间：2022年5月至2024年4月。

2、预估采购金额：根据2022年5月份3.2mm光伏玻璃市场均价测算，预估本次合作总金额约为20.21

亿元（含税）。 最终采购金额以实际采购产品数量及订单价格为准。

3、预估采购量原则上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甲方除因为不可抗力及乙方质量问题，以及因为下游市场

需求骤减导致的停产、减产等需求减少的情形外，原则上应当按照预估采购量进行采购。 乙方除因不可

抗力窑炉冷修、产线改造外，原则上应当保证对甲方实际采购需求的及时供应。 如甲方需求数量超出预

估采购量，双方友好协商。

4、定价机制：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行情确定，如果存在异议，则双方同意按照第三方机构卓创资讯

周报（或其他权威机构）中的光伏玻璃价格执行，如第三方机构价格存在差异则按均价执行或友好协

商。

（四）合作机制

建立双方日常工作联系制度。密切双方合作关系，增进友谊，落实合作事宜，及时解决合作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保障双方业务合作顺利开展。

（五）保密

甲乙双方有义务对本协议内容、 双方合作事项以及在业务合作中获悉的另一方尚未对外公开的信

息进行保密。 不得向第三方进行披露本协议内容和细节。 若有一方违反保密义务，应按照本协议项下已

签署采购合同订单总额的5%向守约支付违约金，逾期支付的，每日应按未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守约

方支付滞纳金。

（六）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由其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签章）后生效。 本协议一式肆

份，双方各持贰份。 各份正本具有同等效力。

四、对公司的影响

近两年，受限于组件产能结构调整影响，公司光伏玻璃采购金额约为1.6亿元，其中向彩虹新能源及

其子公司采购光伏玻璃金额约为0.66亿元。 随着公司合肥组件大基地产能逐步扩大，对于辅料光伏玻璃

的需求日益增大。为降低光伏玻璃价格及供应波动对公司生产及成本的影响，公司通过与彩虹新能源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加强光伏玻璃方面的供应链合作，保证光伏玻璃的稳定供应，有利于公司强化组件业

务发展，提升产品盈利能力及竞争力。 公司业务不会因本协议的履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

司的业务独立性。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与彩虹新能源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后续具体的采购数量、采购金额以执行过程中双

方签订的实际采购合同为准，协议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受到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经营策略

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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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四路303栋四楼多功能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施雷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受疫情影响，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视频参会的形式召开。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

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646,294,8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288%。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42,988,3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09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306,42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196%。

3、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 代表股份3,306,42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6%。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人， 代表股份3,306,42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债权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818,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2％；反对10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00,9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92％； 反对

1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08％；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31,370,753股， 对该

议案已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46,14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5％；反对10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弃权4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60,7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934％； 反对

1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08％；弃权4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8％。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2021年度述职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46,149,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5％；反对10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弃权4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60,7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934％； 反对

1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08％；弃权4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8％。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46,125,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9％；反对12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弃权4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37,4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887％； 反对

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54％；弃权4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8％。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46,125,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9％；反对12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弃权4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37,4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887％； 反对

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54％；弃权4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8％。

6、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646,166,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1％；反对12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77,6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046％； 反对

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54％；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2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3,436,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7％；反对2,

858,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494％； 反对2,

858,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506％；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6,166,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1％；反对12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77,6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046％； 反对

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54％；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795,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9％；反对12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77,6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046％； 反对

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54％；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31,370,753股， 对该

议案已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的确定及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4,548,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9％；反对12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77,6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046％； 反对

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54％；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古少波先生、古朴先生及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确定及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6,166,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1％；反对12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77,6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046％； 反对

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54％；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46,125,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9％；反对12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弃权4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37,4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887％； 反对

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54％；弃权40,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段博文律师、王璟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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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

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为人民币253,018.33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的诉讼、

仲裁事项涉案金额合计为人民币49,848.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70%。其中，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7,516.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

被告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合计为人民币22,332.45万元，具体情况请详见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

件情况统计表》。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的合法权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起诉书、仲裁申请书、受理（应诉）通知书或者传票；

2、调解书、判决书或者裁决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附件：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

号

收到案件通知

书或立案时间

原告/仲裁申请人 被告/仲裁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万

元）

案件进展

1

2021年11月15

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范钟青 合同纠纷 1,241.01 一审中

2

2021年12月7

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新疆友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

1,653.02 一审中

3

2021年12月20

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武汉市升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新力圣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武汉新力在和房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

1,065.94 一审中

4

2021年12月23

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电天堃（三亚）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273.86 仲裁中

5

2022年1月24

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周泽华 合同纠纷 3,479.80 尚未开庭

6 2022年4月9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李耀岳、李源蔚 合同纠纷 1,612.38 一审中

7

2022年4月27

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刘慧永、程纪平、裴德平、张珏、苗

志刚、吴子萍、朱冠霖、范国平、梁

增明、李俭华、胡小玲、严美文、郑

俊雄、邱彦珠、刘佳豪

股权转让纠纷 6,891.52 尚未开庭

8 2022年5月7日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惠州荣灿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惠州

市源宏达投资有限公司、惠州市高

金投资有限公司、广东荣灿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装饰装修合同

纠纷

4,113.80 尚未开庭

9

2022年2月18

日

毛强

克拉玛依市城投工程建设项目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三联工程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宝鹰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534.75 一审中

10

2022年4月19

日

代世强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805.75 尚未开庭

11 2022年5月6日 张星慧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2,176.04 尚未开庭

注：1、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外，本表仅列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案金额达人民币1,000万元以

上案件；

2、除上述列表所示案件及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其他诉

讼、仲裁案件共249件（均为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案件），合计金额为人民币23,000.58万元。


